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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    的：為鼓勵學生改過向善，力求上進，輔導學生改過自新並予

以銷過，以維護學生自尊心與榮譽感，培養優良德性，健

全人格發展。 

二、實施要領：凡學生因違犯校規經記警告以上之處分，有決心改過自新，

均可依下列規定提出銷過申請，接受師長之觀察輔導，經

考核通過得辦理銷過。 

（一）申請銷過期限：學生因違犯校規，經公佈處分，自公佈翌日起，

經二十日後即可提出申請。 

    （二）輔導考核期限： 

        1.學生需接受輔導滿下列期限且有詳細輔導記錄者始准予辦理

銷過。 

       Ａ、警告：需觀察考核半個月以上並愛校服務四次以上。 

       Ｂ、小過：需觀察考核一個月以上並愛校服務八次以上。 

       Ｃ、大過：需觀察考核三個月以上並愛校服務二十四次以上。 

       Ｄ、三年級下學期學生如違規受處分至畢業時銷過期限如仍未

屆滿，得准予辦理銷過申請，並經訓育委員會或導師會報

通過，呈校長核准後予以銷過。 

        2.輔導期間表現特優者，得酌予縮短期限。 

3.在輔導考核期間內，假如再受記過以上之處分或表現不佳者，

則酌予延長輔導時間，嚴重者撤銷其原有之銷過申請。 

  （三）輔導人員：由本校全體教師及教官擔任輔導老師。 

  （四）辦理銷過程序： 

        1.提出申請：由學生本人向輔導處領取「銷過申請表」和「銷

過紀錄表」。 

     2.聘定輔導老師一位，由導師擔任為原則，大過以上、除導師

外另再聘定一位師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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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8月 23日修訂 



     3.接受輔導：申請銷過學生應利用課餘時間主動向輔導老師報

到，每週接受老師之輔導，並確實做到下列三點： 

      Ａ、在校內外應確實遵守校規，反省檢討，確實改正過去所

犯過錯。 

      Ｂ、主動積極奮發努力，品行與學業力求進步並應熱心服務

成效良好。 

      Ｃ、接受輔導改過銷過後，應寫一篇五十字以上的心得感想。 

     4.考核：學生經輔導老師考核其輔導銷過期間表現及銷過輔導

記錄表通過後，始能辦理銷過審核。 

     5.銷過審核：學生銷過輔導資料，經導師、輔導教官、生輔組、

輔導處、學務主任審議；若大過以上者，呈校長核閱。 

     6.公佈：銷過案經銷過審核通過後，於獎懲紀錄表加蓋「銷過」

戳記。 

三、銷過後德行評量之處理：銷過學生於畢業前「已完成銷過之懲處記錄」，

將不併入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統計中。 

四、一般規定： 

   （一）三年級第二學期之申請銷過，最後應於期中考前提出，五月、

六月不予受理。 

  （二）三年級最後兩個月犯規記過者(四月份以後)，視情節輕重，得

申請專案輔導銷過。 

  （三）一學期之中，表現優異、服務熱心，確實將所犯過錯改過者(記

過原因消失，行為改善者)，至多申請銷一大過為原則。 

  （四）特殊學生，寒暑假到校服務，專案考核，並於開學後提會討論。 

  （五）因違規應受之懲處，若選擇替代性懲罰（如勵志班）後，無故

或惡意放棄輔導機會，其懲處不得申請銷過。 

  （六）建教班學生申請銷過，於在廠期間由輔導老師加強與工廠聯繫，

若其行為表現符合校規且優良者，得經由輔導老師之證明，併

計入輔導期間。 

  （七）蓄意性行為或重大違規事件，經輔導銷過後，如再犯同樣錯誤，

除加重其處分，且不得再申請銷過。 

五、本實施要點經輔導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准公佈實施。 


